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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工作简况

任务来源

本标准由德江县天麻行业协会提出，贵州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归口。经贵州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批准，于2026年4月10日正式立项，立项名称为《德江天麻产地环境要求》。

起草单位情况

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：德江县天麻行业协会、德江县农业农村局、德江中药材服务站、德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贵州德江红品天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、贵州天德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贵州洋山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贵州德江县康奇药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德江县绿通天麻发展有限公司、贵州阳井山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、德江武陵天麻农民专业合作社、贵州诚信莲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、德江创禾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、德江露清天麻种植有限公司、贵州德耀菌业开发有限公司、贵州万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铜仁市质量品牌建设促进会、陕西碧莲盛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中国计量大学、深圳技术大学药学院、深圳职业技术大学、北京中医药大学、广东理工学院、广东省中医院。
标准编制过程

1.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

2026年4月7日—2026年5月25日，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、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用性，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，负责对标准进行编制。通过制订工作方案，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要求、工作思路、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。

标准起草组对相关要求进行了调研，搜集了相关的标准、文献、成果案例等资料，着手标准制定。

2.确定标准框架，形成标准草案

2026年3月18日—2026年5月28日，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，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，形成标准大纲，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技术指导，对《德江天麻产地环境要求》的标准编制工作重点、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，同时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。

3.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

2026年5月28日—2026年6月27日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标准制定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
（一）背景

德江天麻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，是贵州省德江县特色道地中药材，主产武陵山脉与大娄山脉交汇地带，以德江天麻为核心种质，具有个大肥厚、天麻素含量高、品质稳定的独特优势，是全国重要的天麻规范化生产基地与中药材产业重点县。

当前德江天麻已形成林下仿野生、规范化种植协同发展格局，产业规模持续扩大、品牌价值稳步提升。但在产地环境管控方面，仍存在环境指标不统一、选址门槛不清晰、生态适配性缺乏量化要求等问题，现有通用天麻标准与地方地标文件未能系统、精准覆盖德江独特气候、土壤、林分、水源等关键环境因子，难以支撑地理标志产品品质保真、绿色生产与全产业链提质增效。

为守住德江天麻道地性核心禀赋，规范产地环境准入与管护，推动产业标准化、绿色化、品牌化发展，亟需制定《德江天麻产地环境要求》团体标准，以标准固化生态优势、以标准引领品质升级。
（二）目的
1.明确德江天麻适宜产地范围、立地条件、气候、土壤、水源、空气、林分荫蔽等核心环境指标，建立量化、可操作、可检测的产地环境技术体系。

2.统一德江天麻种植选址、环境监测、污染防控、生态保护的技术要求，规范生产行为，保障天麻品质稳定与安全。

3.衔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要求，强化道地性与生态辨识度，提升德江天麻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公信力。

4.为基地备案、质量认证、监管执法、产业规划提供标准依据，助力德江天麻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。

（三）意义
1.产业意义

以标准锁定道地环境基因，稳定天麻素、对羟基苯甲醇等有效成分含量，保障地理标志产品品质一致性，巩固德江天麻核心产区地位。

2.生态意义

明确林地保护、污染源防控、土壤与水源管护要求，推动林下生态种植，实现中药材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。

3.市场意义

建立可追溯、可验证的产地环境门槛，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，增强市场信任度，支撑品牌溢价与产销对接。

4.规范意义

填补德江天麻产地环境专项标准空白，完善地方中药材标准体系，为同类道地药材产地环境管控提供示范。
三、标准编制依据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“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则，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
标准主要内容

1.范围

本章节明确了标准的核心管控内容为德江天麻产地环境要求，为产地选择、环境维护、质量监测与评价提供技术依据，为行业生产经营、市场监管提供明确的执行范围指引，避免适用场景模糊的问题。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节列出了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：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；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；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；GB/T 33469 耕地质量等级；NY/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，保障标准与相关标准有效衔接，确保要求的权威性与现行标准的一致性，避免技术冲突。

3.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定义了“产地环境”“产地选择”“土壤环境质量”“生态保护”“郁闭度”核心术语，以消除因概念理解差异导致标准执行和理解的偏差。

4.产地选择原则

产地选择应遵循生态优先、可持续利用的原则，确保所选地块的环境条件能够满足天麻生长发育的基本需求，并有利于其道地性品质的形成。

产地应远离工矿企业、交通干线、生活垃圾场、医疗废弃物处置场等潜在污染源，具备良好的生态屏障和自然净化能力。
选择过程应进行实地勘察和历史资料分析，综合评估后确定。

5.产地环境质量要求

本章明确了环境空气质量、水源与灌溉水质量、土壤环境质量等核心指标要求。

6.产地生态保护要求

天麻产地的生态保护应贯彻“保护优先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、损害担责”的原则，实现天麻种植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。

保护活动应着眼于维护产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、稳定性和服务功能，确保生物多样性，防止生态退化，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。

所有生产经营者均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，减少种植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，并对造成的生态损害进行修复。
7.监测与评价

为确保德江天麻产地环境持续符合本文件要求，必须建立系统、规范的监测制度。监测工作应覆盖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的主要方面，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。

基于监测数据，对德江天麻产地环境状况进行系统性评价，以判定其是否符合本文件要求并指导后续管理。

应建立完整的产地环境监测与评价档案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。

六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，如果不能实施，再好的标准也是“一纸空文”，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。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、有良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。具体来说：（1）加大宣贯力度。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电台及微信、微博等各种新媒体，大力宣传，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（2）加强标准实施反馈。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，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，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。

七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。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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